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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借款條例》  

動議的決議案  
 
 繼 於 2009 年 5 月 12 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3)582/08-09 號     
文件，財政司司長已作出預告，表示會在 2009年 7月8日舉行的立

法會會議上，根據《借款條例》動議一項決議案。立法會主席已

指示應 “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在立法會議程上。  
 
2. 現謹附上有關決議案，供議員考慮。財政司司長在動議

上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的中英文本亦一併附上。  
 
 
 立法會秘書  

 
 
 
 
 

（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連附件  
 



 

《借款條例》 

 

決議 

(根據《借款條例》(第 61 章)第 3 條) 

 

議決如下 — 

(a) 授權政府為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 章)第 29

條提出和通過的決議所設立的債券基金的目的，不

時向任何人借入總額不超過$1000 億的款項或等值

款項，該總額是根據本段作出的所有借款在任何時

間未清償本金的最高限額；及 

(b) 根據(a)段借入的款項，須記入債券基金帳目的貸

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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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稿] 

 

2009 年 7 月 8 日立法會會議席上 

財政司司長致辭全文 

 

政府債券計劃 

 

借款條例(第 61 章) 

授權政府借款的決議案 

 
主席： 

   

我動議議程所印載，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 

 

2. 此議案旨在授權政府根據《借款條例》，借入總額不超過 1,000 億港元或等

值款項。 

 

3. 我首先感謝各位議員支持我剛才提出，有關授權政府根據《公共財政條例》

設立「債券基金」，以管理政府債券計劃下所籌集的款項的議案。 

 

4. 正如我先前提到，計劃的落實，是推動本地債券巿場發展的重要一步。在

審慎考慮過有關的因素後，我們建議授權政府為債券基金借入總額不超過1,000
億港元或等值款項，以實施計劃。 

 

5. 我相信計劃的總規模是市場賴以評估政府推動本地債券市場發展的決心

和力度的重要指標。建議的借款上限是合理而有必要性的。它充分體現了計劃的

長遠和持續性質，並提供充裕的空間讓公共債券市場可發展成相當的規模，使計

劃達致預期的效果。建議的上限是以5至10年為基礎的長遠目標。它可以為政府

提供所需的彈性，讓政府可以因應當前的市場情況，就每個組別債券的發行額及

年期作出必要的調整。 

 

6. 立法會通過這項議案後，我們便會在有關借款上限的框架下，全力為推行

政府債券計劃進行準備工作，包括制定計劃的細節，例如每次的發行額、債券年

期、發行頻率等。計劃將包括分別為機構及零售投資者發行的債券。我們會因應

計劃下針對不同投資者發行的特定種類債券，制定合適的發售機制。計劃下為機

構投資者發行的傳統定息港元政府債券，會透過第一市場交易商參與的競爭性投

標方式發售。我們會根據客觀、量化及公開的準則委任第一市場交易商。至於計

劃下有關零售投資者組別的定息港元政府債券，為方便個別投資者認購，這些零

售債券會透過配售機構的廣泛網絡分銷。配售機構會包括配售銀行、香港中央結

算所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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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會在落實計劃的過程中進一步收集市場的意見，並在考慮當前的市場

情況和計劃發行量對市場上其他發債機構的影響等因素後，敲定有關細節。 

 

8. 在推行計劃的具體工作方面，我會指示香港金融管理局(金管局)協助政府

統籌在計劃下的債券發行工作，金管局的工作包括– 

 

(a) 履行如同安排行的某些職責； 

(b) 管理存放於外匯基金的債券基金款項的投資安排；以及  

 

(c) 採用現時政府財政儲備投資收入的「固定比率」分帳安排，以計算「債券

基金」的投資收入。 

 

9. 我們會制定合適的安排，監察計劃的落實。此外，我們會設立機制持續地

收集市場意見，以便在落實計劃時，考慮有關意見。 

 

10. 主席，我衷心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項議案，讓政府可早日落實政府債券計

劃。  

 

《完》 


